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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水路客运船舶停靠点管理办法
[bookmark: _GoBack]2024年7月31日经市政府同意，现予发布实施。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路客运船舶停靠点（以下简称“停靠点”）管理, 维护水路客运市场秩序，保障水路客运安全，促进水上旅游客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江西省水路交通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九江港总体规划批复明确的港界范围外，从事停靠点的规划、选址、建设、运营、管理及其相关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水路客运船舶，是指在我市管辖的通航水域内用于旅游、观光、休闲等已取得船舶营运证件的经营性客运船舶，不包括体育运动船艇、军事船舶、公务船艇、大型帆船、休闲渔业船舶和排筏。
本办法所称停靠点，是指由一定的水域及相关陆域组成或独立的岛屿，具有相应的配套设施，用于水路客运船舶进出、停泊、靠泊和旅游上下的各类固定式、浮动式停靠设施。
第四条  港口航运、发展改革、自然资源、文广旅、生态环境、水利、应急管理、住建、市场监督、农业农村、林业、海事、航道等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停靠点相关职能工作。
 
第二章  选址和建设
 
第五条  县（市、区）政府应当根据水上旅游发展实际需求，组织编制旅游发展规划，规划要与港口、国土空间、防洪、水利等有关规划相衔接并符合法律法规。
第六条  停靠点选址应当结合水域资源、岸线资源、旅游资源、陆域交通状况、水上交通状况等综合确定，科学选址，合理分布，统筹数量。停靠点与客运码头之间保持安全通航。
第七条  停靠点选址应符合地区经济发展或人民群众出行的需要，结合自然、社会、营运和建设等条件综合论证确定。宜选在河势、河床及河岸稳定少变、水流平顺、流速适宜、水深适当、水域面积足够具备船舶安全运营条件的非碍航水域，应符合国土空间、水利、环境保护和其他功能规划。
第八条  建设单位应当就拟建停靠点的选址书面征求所在县（市、区）政府意见，县（市、区）政府应综合水利、生态环境、文广旅、应急管理、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林业等相关部门意见，作出是否同意决定，同意拟选址的，报市港口航运主管部门。市港口航运主管部门应作出是否同意拟选址的意见，同意拟选址的，由建设单位按规定程序开展建设，不同意拟选址的，建设单位可以另行选址并重新征求意见。
第九条  新建、改建、扩建停靠点应当履行国家规定的建设程序，经相关部门审查同意后，办理开工手续,原则上需依托客运码头进行配套建设。停靠点的水、电、通信等管线铺设应与停靠点同步设计和建设。
第十条  停靠点项目建设完成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展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一条  停靠点应设置遮蔽风、雨、雪的候船设施以及安全、方便的旅客上下船设施，并按照相关规定配备无障碍设施。
第十二条  停靠点设计应充分满足运营客运船舶靠泊能力、旅客接纳能力。停靠点对客运船舶夜间靠泊应当设置信号杆和配备夜间靠泊信号灯等警示设施。
第十三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经建成运营的停靠点，需要继续靠泊客运船舶的，应当开展实体安全检测，并经安全现状评价专家审查。对不符合水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林业等部门要求的停靠点，应当限期完善手续，未能完善手续的，依法予以拆除。
 
第三章  管理和运营
 
第十四条  停靠点仅允许具备水路旅客运输经营资格的客运船舶停靠，且船岸靠泊能力应相匹配。
第十五条  停靠点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应与客运码头所有人、经营人相一致，纳入到客运码头统一管理。停靠点应当配备有效的消防、救生、污染防治、防疫和监控等设施设备，做好停靠点及附属设施设备的日常管理、维护、保养，定期检测并使其保持正常状态。
夜间运营的停靠点，照明设施的亮度应当满足船舶靠离泊、旅客上下船和其他相关作业的安全要求。
第十六条  停靠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变更或改造基础设施，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相关手续。
第十七条  停靠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按要求做好船岸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油污水等污染物的交付、接收、转运、处置工作，污染物接收、转运、处置全程使用“船e行”系统，属于危险废物的应当通过国家固废信息系统填写运行电子转移单。
第十八条  停靠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加强管理，建立旅客上、下船安全检查制度，进入停靠点区域旅客，应当遵守停靠点各项管理制度，维护停靠点正常秩序。
第十九条  停靠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向港口航运主管部门提交停靠点运营基本情况说明、运营单位登记注册信息、运营管理制度和人员配备、租赁或使用协议等相关运营情况材料。
 
第四章  安全和监督
 
第二十条  停靠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运营范围内的停靠点安全负直接责任，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开展安全风险辨识，落实风险管控措施，排查治理事故隐患。
第二十一条  停靠点所有人或管理人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定期组织开展符合实际的旅客紧急疏散和救援等各项演练，保障应急机制有效运转；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编制岗位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及应急预案，配备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保证客运船舶靠泊和旅客上下及候船的安全有序。
第二十二条  相关职能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和分工，加强对停靠点监督检查。对监督检查中发现安全隐患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责令被检查人立即排除或者限期排除。
第二十三条  停靠点应当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信箱，各相关职能单位对投诉举报信息进行调查核实，依法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4年8月3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本办法施行期间，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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